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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 業 退 休 計 劃 條 例 》 (第 4 2 6 章 )  

周 年 報 告 〈 周 年 申 報 表 及 書 面 聲 明 〉  

 (《 職 業 退 休 計 劃 條 例 》 第 1 0 ( 1 ) ( b )及 67(2)(ga)條 )  

 

 

《職業退休計劃條例》（「該條例」）第 10(1)(b)及 67(2)(ga)條規定，獲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該計劃」)的有關僱主／僱主代表

須就自豁免證明書日期起計或自該日期周年日起計的每段 12 個月期間，在該段期間屆滿後 1 個月內，或在職業退休計劃註冊處

處長容許的較長期間內，向處長提供周年申報表、書面聲明及/或文件證據。本周年報告（包括周年申報表、書面聲明及文件證據）

應由該計劃的有關僱主／僱主代表填寫及提供，送交香港葵涌葵昌路 51 號九龍貿易中心 1 座 8 樓職業退休計劃註冊處處長。 
 

郵資不足的郵件處理: 積金局不會接收經香港郵政投寄但郵資不足的郵件，有關郵件會由香港郵政按其程序根據回郵地址退回寄

件人或予以銷毀。為免派遞延誤或失誤，請確保投寄予積金局的郵件已支付足夠郵資。 

 

填寫本周年報告時，請細閱下列指引說明 ： 

 

(1) 周年報告須由該計劃的有關僱主／僱主代表擬備。 

 

(2) 本表格所有問題均須回答。如有任何問題不適用，請填上「不適用」。 

 

(3) 請在適當空格內填上「」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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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 - 該計劃 

 

 

(1) 職業退休計劃豁免編號 

 

: __________________    

(2) 該計劃名稱（填寫英文） 

 

:                                   

 

 （填寫中文名稱，如有） 

  

                                   

 

(3)  提供資料涵蓋的時期  

(該時期) 

:  由 

  

        至         

     

  

   日 月 年   日 月 年   

 

 

第 II 部 - 計劃成員資料 

 

數 截至本年度報告當日的成員資料 
根據第 7(4)(a)條獲豁免

的計劃 

根據第 7(4)(b)或(c)條 

獲豁免的計劃 

(1) 計劃成員總人數 

 

 

 (見下文註釋 1) 

 

 

 

(2) 當中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計劃成員人數 

 

 

N/A 

 

 (見下文註釋 2) 

 

 

(3)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持有人的百分比 

[即（2）÷（1）x 100] 

 

N/A 

 (見下文註釋 2) 

 

_________% 

(4) 在香港工作及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的成員人數 (包括香

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持有人） 

 

  

 
註 1 :  根據第 7(4)(a)條獲豁免的計劃的計劃成員總人數是指屬於該計劃的有關僱主的僱員的成員。 
 
註 2 :  如果上述（2）中的數字大於 50，或上述（3）中的百分比大於 10％，則根據該條例第 7（1）條對該計劃發出的豁免證明書將失效。
 在這種情況下，有關僱主須根據該條例第 7(4)(a)條提交豁免申請(如該計劃是離岸計劃)或根據本條例第 15 條就該計劃提交註冊
 申請。 
  

 

第 III 部 - 供款 

 

本部僅供根據該條例第 7(4)(b)或(c)條獲豁免的計劃填寫。 

 

(1) 該計劃在該時期是否有供款（見下文註釋 3）?  

   

  是   □    否   □ 

               
註 3 :  供款是指由有關僱主或成員獨自、或由有關僱主及成員於此期間作出的供款，包括已付和應付的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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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 部 - 海外主管當局的批准 

 

本部僅供根據該條例第 7(4)(a)條獲豁免的計劃填寫。 

 

(1) 該計劃獲得註冊或批准的規管／監管當局的詳情： 

   

(a)  規管／監管當局的名稱（填寫英文）:                                                                                                                                                                  

  

(b)  該時期內上述(a)是否有任何變更? 

  

  是    □    否    □ 

 

(i) 若上述(b)的答案屬「是」，請提供更改的詳細資料及更改日期連同證明文件(如有) 。   

            

 詳細資料（見下文註釋 4）:                                                                         

                                                                                                     

 

 更改日期          

   日 月 年 

 

(c) 上述(a)提及的規管／監管當局在當地執行的職能，是否大致上類似該條例賦予處長的職能？   

 

   是    □    否    □ 

 

註 4:  例如：規管／監管當局的名稱更改或由於合併/重組所引致的改組。 

 

(2) 請附上文件證據，以令處長信納相關規管／監管當局的註冊或批准在該段期間有效〈例如，有關僱主作出的最

新供款紀錄的副本、現有註冊證明書副本或有關當局的在線註冊紀錄摘錄〉。  

 
 

 

第 V 部 - 計劃的詳情 

 

(1) (a) 截至本年度周年報告日期，該計劃是否接納新僱員參加？  

    

  接納新僱員參加   □     不接納新僱員參加   □ 

          

 

(b)  該時期內的會員資格是否由開放變更為關閉或有相反之改變?    

 

  是   □    否    □ 

                 

若上述(b)的答案屬「是」，請提供更改日期。 

 

 更改日期         

   日 月 年 

     

(2) (a) 請提供該計劃截至本周年報告日期的本籍。  

 

本籍（見下文註釋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該時期內該計劃的本籍有否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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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 

       

若上述(b)的答案屬「是」，請提供更改日期。 

 
 更改日期           

   日 月 年 

 

 
註 5:  "本籍" 就一項職業退休計劃或信託來說，指某一國家、地區或地方，而該計劃或信託是受到該國家、地區或地方的法律系統所管限。 

 
 

  

第 VI 部 – 持續規定 

 

(A) - 確認利益的轉移  

 

(1) 在此期間是否收到任何利益轉入於該計劃？   

 

  是    □    否   □ 

 

(2)  若上述(1)的答案屬「是」，有關僱主是否已遵從該條例第 70B 條資產轉移的規定（見下文註釋 6）？ 

 

  是    □    否
 □ ( 請參閱第 5 頁的警告#1) 

 
 

註 6: 該條例第 70B 條規定： 

(1) 除第(2)款列明的情況外，註冊計劃或獲豁免計劃(收取計劃)的有關僱主，不得接受從另一計劃(轉移計劃)轉移的利益。 

(2) 有關情況為 —— 

(a) 有關轉移計劃屬註冊計劃或獲豁免計劃，且 —— 

(i) 有關轉移是按照有關收取計劃的有關僱主與該轉移計劃的有關僱主所訂立的協議而作出； 

(ii) 有關利益是支付予該收取計劃的成員，而該成員過去曾是該轉移計劃的成員；及 

(iii) 該利益在轉移前，由該轉移計劃下以該成員姓名開立的帳户所持有，而該利益在轉移後，由該收取計劃下以該成員姓名
開立的帳户所持有；或 

(b) 該轉移計劃並非註冊計劃或獲豁免計劃，但屬在香港以外地方設立的公積金計劃、退休金計劃、退休計劃或離職金計劃(不
論如何描述)，且 —— 

(i) 有關轉移是直接從該轉移計劃轉至該收取計劃； 

(ii) 有關利益是完全歸因於因以下情況而向該轉移計劃作出的付款，並在轉移前由該轉移計劃下以該成員本人姓名開立的帳
户所持有︰有關情況為某成員先前受僱於該轉移計劃的僱主； 

(iii) 第(ii)節提述的成員是該收取計劃的成員；及 

(iv) 該利益在轉移後，由該收取計劃下以該成員姓名開立的帳户所持有。 

 

(B) – 僱主的書面聲明  

       

(1)  根據該條例第 10(1)(b)(ii))或 67(2)(ga)(ii)條，請確認— 

 

(a) 該計劃的條款是在有關期間無論何時均將該計劃的成員限於該條例第 2A 條界定的合資格的人（見下文
註釋 7）； 

   

  確認   □   不確認   □  (見下文的警告#1 及#2) 

及 

 

(b) 該計劃的成員是在有關期間無論何時均全屬合資格的人。 

 

  確認   □    不確認    □  (見下文的警告#1 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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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7:  2A.合資格的人的涵義 
(1) 就職業退休計劃而言，合資格的人為憑藉以下僱傭關係或協議而在該計劃下享有或預期享有利益的個人 —— 

(a) 該人與該計劃的有關僱主之間的僱傭關係(不論是以前的或現在的)；或 
(b) 符合以下描述的協議(轉移協議) —— 

 (i) 該協議由下述兩人所訂立 —— 
(A) 該計劃的有關僱主；及 
(B) 該人曾是成員的另一職業退休計劃(原來計劃)的有關僱主， 
不論該人是否該協議的一方；及 

(ii) 該協議因上述兩名僱主之間真誠進行的公司合併、重組、聯營或其他相類性質業務交易而訂立。 
(2) 然而，如擬使某名個人因憑藉轉移協議所享有利益而成為合資格的人，則該人須是憑藉其就原來計劃而言屬第(1)或(3)款所描述

的人，而成為原來計劃的成員。 
(3) 合資格的人亦為在已去世的第(1)款描述的人的遺產中有權益的個人。 

 

#1
警告:  該條例第 11(1)條規定，凡處長覺得有以下情況，他可發出將豁免證明書撤回的建議 — 就該計劃來說，第 70B 條的規定不獲遵守；

該計劃的條款容許合資格的人以外的人成為該計劃的成員；或該計劃的成員並非全屬合資格的人。 

 

#2
警告:  該條例第 8A(3)條規定，如無合理辯解而任何合資格的人以外的人獲容許成為某獲豁免計劃的成員，該計劃的有關僱主即屬犯罪 — 

 (a)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 — 可處第 6 級罰款，如屬持續的罪行，則可就該罪行持續的每一日，另處罰款$5,000；或 
 (b)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 —可處罰款$500,000 及監禁 2 年，如屬持續的罪行，則可就該罪行持續的每一日，另處罰款$10,000。 

 

 

第 VII 部 - 確認遵守規定及聲明 

 

(1) 我／我們現確認已就該計劃遵守本條例的規定。 

 

(2)  我／我們現聲明，據我／我們所知及所相信，在本周年報告內所提供的資料均屬正確完整。 

 

 

 

 

有關僱主／僱主代表的簽署及公司印章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關僱主／僱主代表的姓名／名稱(填寫英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獲授權簽署人姓名(填寫英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或職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警告: 填寫周年報告時，務須小心確保提供的資料正確。根據該條例第 79 條的規定，任何人士填報在要

 項上虛假的資料，而且明知該資料在該要項上是虛假的，或並無合理理由相信該資料在該要項上

 是真實的，即屬犯法。 

 

 

 

供處長就本周年報告作出查詢的人士姓名、電話號碼或電子郵件地址：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或電子郵件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